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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大武鄉公所鄉有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總說明 

 

    為有效管理、運用本鄉鄉有場地，特訂定本辦法，訂定本收費辦法， 

其要點如下： 

第一條 本辦法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場地之定義。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第四條 場地借用申請方式與收費標準。 

第五條 借用場地申請時間。 

第六條 場地使用時間與收費之間關聯性。 

第七條 費用退還之規定與標準。 

第八條 費用退還之規定與標準。 

第九條 場地不予借用之事項。 

第十條 場地借用人之應盡責任與義務。 

第十一條  借用人佈置場地應注意事項。 

第十二條  場地借用人應遵守事項 

第十三條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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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大武鄉公所鄉有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12年 9 月 6日武鄉財字第 1120011205C 號令訂定 

第一條 大武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有效管理、運用本鄉鄉有場地，特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場地，係指鄉有活動中心、停車場、廣場、聚（集）會所  

    及會議室等場地。 

第三條 本所鄉有場地除本所暨所屬機關自行使用外，凡機關(構)學校、人民  

團體或個人，均得申請借用。 

第四條 申請借用，應於活動 7個工作日前填具場地借用申請書(如附表一)， 

    向本所使用保管單位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應於使用前 1日依場地使用   

    收費標準(如附表二)向本所財政課繳清費用（無償使用者除外）後始 

    得使用。 

    申請長期（1年以上）借用，向本所管理單位申請，管理單位得視借 

        用目的、性質，及非營利目的之公益活動不收取費用。 

第五條 得申請使用本所場地之時間，為每日上午 8時至 12時，下午 13時至 

    17時。申請使用應依所需時段提出申請表填寫清楚，並依申請時段使 

    用。 

第六條  使用本所鄉有場地，以每日為 1場次，未滿 1日者以 1日計算；超出  

        1小時加收半日場所使用費（長期借用除外）。 

第七條  經本所核准借用者，如自行放棄或可歸責於借用人之事由致無法如期 

        使用，已繳費用一概不予退還，但有下列情形者，所繳費用全部退還。 

一、申請人因故無法如期使用，最遲應於原登記使用日前 1日通知本  

所者。 

 二、經本所認定因不可抗力之事由(如風災、水災、地震、空襲等)致無法 

     如期使用者。 

三、本所因特殊事由(如臨時舉辦活動)，於借用當日未能提供場地，  

得於 3日前通知申請人變更使用日期，不願變更者，無息退還所

繳費用，申請人不得請求賠償。 

第八條  申請人因故不能使用或須延期使用，應於使用日前 1日以書面向本所 

        申請，經本所核准後方得延期使用。但遇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使 

        用時，申請人得於不可抗力之事由結束後 5日內，申請取消或改期。 

第九條  借用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核准其借用，已核准者停止其借用。 

 一、違反其他法律之規定者。 

 二、活動項目違反公序良俗或非法集會者。 

 三、申請項目與活動內容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四、其活動有損本所建築物與設備者。 

 五、其他經本所認定不符合借用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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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借用人應對借用地善盡管理人之責任，於活動結束後，負清潔與回復  

         原狀之義務。場地各項設施如有毀損或短少，應負責回復原狀或照價  

         賠償，如於借用後 1周內未清理或未修復者，依實追補費用或價金。 

         且在未恢復原狀或照價賠償前，不得再向本所申請任何場地使用。 

第十一條 借用人應自行負責場地之佈置及其他相關事項，工作所需之人員，概

由借用人自行負責。 

第十二條 使用場地，應遵守本所下列規定： 

一、不得為危險表演之使用。 

二、室內禁止攜帶危險物品者進入、禁止吸煙、燃放爆裂物、火燭或

其他具有引起火災之虞之行為。 

三、如需張貼海報、標語、懸掛旗幟布條或擺置花籃賀物等，應於活

動結束後，負回復原狀之義務。 

四、場地佈置，未經許可不得使用本所其他設備或用具，且原有固定

設備不得變更，如需自行加裝燈具、音響或搭設展演設備，需確

保電力負荷及設備之安全無虞，用畢應即恢復原狀，如有損壞應

立即修復或照價賠償。 

五、佈置或彩排使用場地免費，以半天為限，且不得開啟冷氣。（如

需開啟冷氣，酌收 500元場地維護費用）。 

六、借用人舉辦活動，應先做好環境清潔及週邊安全評估，如有造成

他人損害，應負責賠償。 

七、借用人應於活動結束後 1日內拆卸搬運所用之器具設備，將場地

設施恢復原狀(包含場地環境及地板之清潔)，並將垃圾分類、打

包、清運。違反者，其所需回復原狀之費用，管理機關得通知追

補費用。 

八、 如有借用人逾期留置之物，經本所書面通知於 7日內仍未搬遷

者，視為廢棄物逕行清除。因聯絡地址不明無法通知，經本所公

告 3日後，仍未清除者，亦同。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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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臺東縣大武鄉公所場地借用申請書 

申請單位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借用地點  

佈置/彩排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 

正式使用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 

應繳費用 

1.場地費(含水電、維護費)          元。 

2.佈置/彩排水電費        元(需開啟冷氣，每日 500元)。 

合計應繳費用：          元。 

茲向貴所申請使用上述場地及設備，並願遵守「臺東縣大武鄉公所鄉有場地使用管

理辦法」（如附件）之規定，依申請活動內容使用，如有違反，同意負擔上開辦法

之相關責任，絕無異議，特此切結。 

此致 

臺東縣大武鄉公所 

申請單位：                  （核章） 

負責人：                    （核章） 

地址： 

電話： 

現場聯絡人：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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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臺東縣大武鄉公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場地類別 場地名稱 場地費 使用保管單位 

活動中心 

愛國蒲活動中心 

1,000 
民政課 

加津林活動中心 

大鳥活動中心 

大武活動中心 

大武老人活動中心 

尚武活動中心 

南興活動中心 

尚武老人活動中心 財政課 

廣場、聚(集)會

所 

愛國蒲聚會所 

2,000 原住民行政課 

加津林聚會所 

加羅板集會所 

大鳥聚會所 

大鳥集會所 

和平聚會所 

古庄聚會所 

太湖聚會所 

南興聚會所 

停車場 

第一停車場 

2,000 建設課 第二停車場 

※附註 

一、場地費含使用費、水電費。 

二、場地使用費依下列場次計算；每場次以 1日計，未滿 1日以 1日計。 

三、如有損壞器材設備者應依本辦法之規定扣抵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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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大武鄉公所鄉有場地使用管理辦法逐條說明 
名    稱 說   明 

臺東縣大武鄉公所鄉有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法規名稱。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大武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有效管理、運用本鄉鄉  

    有場地，特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場地，係指鄉有活動中心、停車場、廣場、   

        聚(集)會所及會議室等場地。 

本辦法所稱場地之定

義。 

第三條 本所鄉有場地除本所暨所屬機關自行使用外，凡機關   

    (構)學校、人民團體或個人，均得申請借用。 

本辦法適用對象。 

第四條 申請借用，應於活動 7個工作日前填具場地借用申請  

        書(如附表一)，向本所使用保管單位提出申請，經核 

        准後應於使用前 1日依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如附表二 

        )向本所財政課繳清費用（無償使用者除外）後始得 

        使用。 

        申請長期（1年以上）借用，向本所管理單位申請， 

        管理單位得視借用目的、性質及非營利目的之公益 

        活動不收取費用。 

場地借用申請方式與收

費標準。 

第五條 得申請使用本所場地之時間，為每日上午 8時至 12  

    時，下午 13時至 17時。 
借用場地申請時間。 

第六條 使用本所鄉有場地，以每日為 1場次，未滿 1日者以 1

日計算；超出 1小時加收半日使用費（長期借用除外）。 
場地使用時間與收費之

間關聯性。 

第七條 經本所核准借用者，如自行放棄或可歸責於借用人之 

    事由致無法如期使用，已繳費用一概不予退還，但有  

    下列情形者，所繳費用全部退還。 

一、申請人因故無法如期使用，最遲應於原登記使用 

            日前 1日通知本所者。 

    二、經本所認定因不可抗力之事由(如風災、水災、          

        地震、空襲等)致無法如期使用者。 

    三、本所因特殊事由(如臨時舉辦活動)，於借用當日   

        未能提供場地，得於 3日前通知申請人變更使用   

        日期，不願變更者，無息退還所繳費用，申請人 

        不得請求賠償。 

費用退還之規定與標

準。 

第八條 申請人因故不能使用或須延期使用，應於使用日前 1  

    日以書面向本所申請，經本所核准後方得延期使用。 

    但遇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使用時，申請人得於不 

    可抗力之事由結束後 5日內，申請取消或改期。 

費用退還之規定與標

準。 

第九條 借用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核准其借用，已核准者 

    停止其借用。 
場地不予借用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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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違反其他法律之規定者。 

    二、活動項目違反公序良俗或非法集會者。 

    三、申請項目與活動內容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者。 

四、其活動有損本所建築物與設備者。 

    五、其他經本所認定不符合借用規定者。 

第十條 借用人應對借用地善盡管理人之責任，於活動結束 

        後，負清潔與回復原狀之義務。場地各項設施如有毀 

        損或短少，應負責回復原狀或照價賠償，如於借用後 

        1周內未清理或未修復者，依實追補費用或價金。且 

        在未恢復原狀或照價賠償前，不得再向本所申請任何 

        場地使用。 

場地借用人之應盡責任

與義務。 

第十一條 借用人應自行負責場地之佈置及其他相關事項，工 

         作所需之人員，概由借用人自行負責。 
借用人佈置場地應注意

事項。 

第十二條 使用場地，應遵守本所下列規定： 

         一、不得為危險表演之使用。 

     二、室內禁止攜帶危險物品者進入、禁止吸煙、燃      

         放爆裂物、火燭或其他具有引起火災之虞之行 

         為。 

     三、如需張貼海報、標語、懸掛旗幟布條或擺置花     

         籃賀物等，應於活動結束後，負回復原狀之義 

         務。 

四、場地佈置，未經許可不得使用本所其他設備或

用具，且原有固定設備不得變更，如需自行加

裝燈具、音響或搭設展演設備，需確保電力負

荷及設備之安全無虞，用畢應即恢復原狀，如

有損壞應立即修復或照價賠償。 

五、佈置或彩排使用場地免費，以半天為限，且不

得開啟冷氣。（如需開啟冷氣，酌收 500元場

地維護費用）。 

六、借用人舉辦活動，應先做好環境清潔及週邊安

全評估，如有造成他人損害，應負責賠償。 

七、借用人應於活動結束後 1日內拆卸搬運所用之

器具設備，將場地設施恢復原狀(包含場地環境

及地板之清潔)，並將垃圾分類、打包、清運。

違反者，其所需回復原狀之費用，管理機關得

通知追補費用。 

八、如有借用人逾期留置之物，經本所書面通知於 

     7日內仍未搬遷者，視為廢棄物逕行清除。因  

場地借用人應遵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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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地址不明無法通知，經本所公告 3日後，

仍未清除者，亦同。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